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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資 料 文 件

“向 錯 誤 被 監 禁 人 士 支 付 補 償 ”

背 景

委 員 會 在 200 1 年 12 月 20 日 同 意 研 究 以 下 問 題 ： 如 有 人 因 刑 事 罪

名 成 立 而 入 獄 服 刑 ， 但 上 訴 後 判 罪 獲 撤 銷 ， 或 者 發 現 錯 誤 地 被 拘 留 ，

則 政 府 應 否 以 公 帑 給 他 支 付 補 償 。 委 員 會 秘 書 在 200 1 年 12 月 27 日 的

來 信 中 提 出 多 項 問 題 ， 要 求 政 府 在 200 2 年 1 月 25 日 前 提 供 資 料 ， 以

便 委 員 會 就 此 事 進 行 研 究 。

2. 律 政 司 檔 案 資 料 顯 示 ， 政 府 對 這 項 事 宜 的 政 策 ， 在 行 政 補 償 方

面 ， 自 198 8 年 以 來 都 沒 有 改 變 ； 在 法 定 補 償 方 面 ， 則 自 199 1 年 [香 港

當 年 制 定 了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(第 38 3 章 )]以 來 也 沒 有 改 變 。

3. 本 司 目 前 正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其 他 部 門 和 機 構 聯 絡 ， 以 便 詳 細 研

究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問 題 。

4. 本 司 根 據 現 有 資 料 擬 備 這 份 文 件 ， 以 協 助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本 司 如

取 得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， 或 者 委 員 會 還 有 其 他 問 題 ， 本 司 會 應 要 求 提 供 補

充 資 料 。 下 文 臚 列 委 員 會 的 問 題 及 政 府 的 回 應 。

對 委 員 會 問 題 的 回 應

(a) 政 府 對 這 項 問 題 有 何 政 策 ？ 又 政 策 的 理 據 為 何 ？

5 . 政 府 所 持 的 政 策 ， 是 在 既 定 指 引 範 圍 內 支 付 補 償 給 那 些 因 誤 審 而

受 到 損 害 的 人 士 ， 包 括 錯 誤 被 監 禁 者 。 這 政 策 的 理 據 是 ， 補 償 這 些 人

士 的 損 失 ， 不 論 是 失 去 自 由 或 收 入 方 面 的 損 失 ， 都 是 公 正 的 。

6. 目 前 有 兩 個 補 償 計 劃 ， 第 一 個 屬 行 政 性 質 ， 以 特 惠 金 形 式 發 放 ，

適 用 於 一 般 誤 審 情 況 。 另 一 個 計 劃 由 法 定 條 文 規 定 (載 於 《 香 港 人 權 法

案 條 例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五 款 )， 只 適 用 於 錯 誤 定 罪 和 懲 處 個 案 。 下 文 會 介

紹 兩 個 計 劃 。 律 政 司 正 就 兩 個 計 劃 的 互 動 關 係 進 行 內 部 研 究 。

( i ) 行 政 補 償 計 劃

7 . 多 年 以 來 ， 當 局 透 過 公 共 開 支 總 目 106 雜 項 服 務 分 目 122 補 償 金

(見 附 件 I)項 下 的 支 出 ， 執 行 行 政 特 惠 補 償 計 劃 。 該 分 目 也 涵 蓋 庭 外 和

解 費 用 。 申 請 人 可 向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提 出 補 償 申 請 ， 或 由 刑 事 檢 控 專 員

或 民 事 法 律 專 員 把 可 能 是 誤 審 個 案 轉 交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辦 理 。 副 財 政 司

司 長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轉 授 權 力 ， 可 批 准 把 補 償 金 付 予 因 政 府 造 成 的 損 害

(但 政 府 無 須 就 此 負 法 律 責 任 )而 應 獲 特 惠 補 償 金 的 人 。 副 財 政 司 司 長

在 考 慮 過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律 政 司 司 長 和 其 他 部 門 或 決 策 局 的 意

見 後 ， 會 決 定 補 償 金 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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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第 十 一 條 第 五 款 所 訂 的 法 定 補 償 計 劃

8 .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(第 38 3 章 ) 第 十 一 條 第 五 款 訂 明 ： 經 終 局

判 決 判 定 犯 罪 ， 如 後 因 提 出 新 證 據 或 因 發 現 新 證 據 ， 確 實 證 明 原 判 錯

誤 而 經 撤 銷 原 判 或 免 刑 者 ， 除 經 證 明 有 關 證 據 之 未 能 及 時 披 露 ， 應 由

其 本 人 全 部 或 局 部 負 責 者 外 ， 因 此 判 決 而 服 刑 之 人 應 依 法 受 損 害 賠

償 。

9.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訂 明 ： 根 據 第 十 一 條 第 五 款 提 出 的 索 償 由

法 院 裁 定 (與 英 格 蘭 的 情 況 不 同 ， 《 198 8 年 刑 事 審 判 法 令 》 第 133 條 規

定 由 內 政 大 臣 就 申 索 作 出 行 政 決 定 )。 根 據 條 例 第 六 條 第 一 款 甲 段 ， 法

院 獲 授 明 示 權 力 ， 在 所 屬 司 法 管 轄 區 有 關 觸 犯 《 人 權 法 案 》 的 訴 訟

中 ， 就 有 關 違 犯 事 項 ， 在 其 認 為 適 當 公 平 的 情 況 下 給 予 寬 免 或 作 出 命

令 ， 一 如 它 有 權 在 這 類 訴 訟 中 給 予 寬 免 或 作 出 命 令 。 若 然 根 據 第 十 一

條 第 五 款 提 出 申 索 而 又 不 能 與 政 府 達 成 和 解 ， 則 須 由 法 院 判 定 ， 情 況

一 如 其 他 民 事 申 索 。

( b ) 政 府 有 否 接 過 上 述 人 士 的 索 償 申 請

1 0 . 據 我 們 的 記 錄 顯 示 ， 政 府 只 接 過 一 宗 由 被 錯 誤 判 處 入 獄 者 提 出 的

索 償 申 請 。 這 宗 申 請 在 200 1 年 提 出 ， 現 時 律 政 司 與 申 請 人 的 法 律 顧 問

仍 在 互 通 信 息 。

( c ) 政 府 有 否 收 過 上 述 人 士 因 缺 乏 補 償 而 提 出 的 投 訴 ？ 若 有 的 話 ， 請

提 供 過 去 十 年 的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。

1 1 . 律 政 司 沒 有 這 類 投 訴 的 記 錄 。

( d ) 政 府 是 否 備 有 外 國 政 府 處 理 上 述 問 題 的 資 料

1 2 . 以 英 國 為 例 ， 因 刑 事 罪 行 被 錯 誤 定 罪 或 起 訴 而 提 出 索 償 申 請 ， 首

先 會 根 據 《 198 8 年 刑 事 審 判 法 令 》 第 133 條 予 以 考 慮 ， 其 後 如 有 需

要 ， 則 會 按 內 政 大 臣 在 198 5 年 11 月 29 日 致 下 議 院 的 陳 述 書 中 所 公 布

的 特 惠 安 排 考 慮 。 內 政 部 就 這 項 補 償 公 布 的 一 般 指 引 載 於 附 件 ， 指 引

內 容 包 括 198 5 年 的 陳 述 書 及 198 8 年 法 令 第 133 條 的 規 定 (見 附 件

II)。

13 . 簡 單 而 言 ， 198 8 年 法 令 第 133 條 訂 明 ： 經 判 定 犯 罪 者 ， 如 後 因 出

現 新 證 據 或 因 發 現 新 證 據 ， 在 無 合 理 疑 點 的 情 況 下 證 明 原 判 錯 誤 而 經

撤 銷 原 判 ， 除 經 證 明 有 關 證 據 之 未 能 披 露 ， 應 由 被 定 罪 者 全 部 或 局 部

負 責 者 外 ， 否 則 應 支 付 補 償 給 被 定 罪 者 。 根 據 法 令 第 133 ( 5 )條 ， “撤
銷 ”的 定 義 為 法 院 在 接 獲 逾 期 提 出 的 上 訴 後 撤 銷 定 罪 判 決 。

14. 若 然 情 況 並 不 符 合 第 133 條 的 規 定 ， 內 政 大 臣 打 算 在 特 殊 情 況 下

向 因 被 錯 誤 定 罪 或 起 訴 而 被 拘 押 一 段 時 間 的 人 支 付 特 惠 補 償 金 。 這 類

特 殊 情 況 的 例 子 包 括 ： 內 政 大 臣 信 納 錯 誤 定 罪 或 起 訴 是 由 於 警 方 或 其

他 政 府 機 構 中 有 人 嚴 重 失 職 所 致 ； 或 在 審 訊 或 依 時 上 訴 期 間 出 現 令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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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人 獲 完 全 寬 免 罪 責 的 事 實 。

( e ) 公 眾 有 否 討 論 與 上 述 問 題 有 關 的 政 策 事 宜 ； 若 有 的 話 ， 請 詳 細 說

明 討 論 的 內 容 。

1 5 . 律 政 司 沒 有 這 類 討 論 的 記 錄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
200 2 年 1 月

# 4 7 3 8 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